2018年广州市白云区杰出产业人才补贴申报指南
一、适用范围
对2017年度为我区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与健康、商贸会展、金融保险、现代物流、航运航空、新材料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、汽车、精细化工、重大装备与机器人、文化创意等重点产业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，给予杰出产业人才补贴，名额原则上不超过6名。
二、申报条件
申报单位主体为在我区依法登记注册并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以及金融机构等法人单位在我区设立的区级以上分公司（分行）、专营机构等地区总部。申报单位应符合《广州市白云区产业领军人才奖励制度》规定的相关要求，且诚信守法经营，无侵犯知识产权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。属于下列企业类型之一：
1. 重点企业和龙头企业。指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综合竞争优势、具有较高市场份额、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，主要是经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、行业领先企业、总部企业、创新型企业等。
2. 高成长型企业。指我区重点产业领域内，发展速度快、能带来高效益、具有高增值能力的企业，主要是经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等。
3. 初创型企业。指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，成立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、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成果、市场潜力良好的中小型企业。
4. 新引进企业。指新引进或从区外迁入，符合我区产业政策，实收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上且在我区工商注册时间不超过3年的企业，或实收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且在我区工商注册时间不超过5年的企业。
评选对象应在我区注册的申报企业全职工作满1年以上，或柔性引进满2年以上（每年在我区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6个月），遵纪守法，具有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1.在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工作中，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在国际或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和创新产品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2.在我区重大工程、重大建设项目、重大技术改造等工作中，解决了关键性重大技术难题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3.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，运用科学管理理念和先进管理知识，创新管理方式，善于开拓市场，注重安全生产，所在企业连续3年管理水平及综合经济效益指标达到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。
4.在岗位职业技能操作中，具有高超技艺技能，在技术革新改造、应用推广和带徒传艺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并在国际性和国家级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名次或称号。
5.在产业领域其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，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
三、补贴标准
根据评选对象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，分三个等次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薪酬补贴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申报时间
11月1日至12月15日

